
勞動法令宣導及人員處理表
電子表單系統說明會

人事室



活
動
流
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主任致詞

09:35-10:25 勞動法令宣導會及QA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石曜禎 講師

10:25-10:35 中場休息

10:35-10:55 人員處理表電子表單系統說明 人事室報告(約20分鐘)

10:55-11:25 其他人事業務說明 人事室報告(約30分鐘)

11:25-12:00 QA時間



講師簡介

石曜禎
專業擅長

現任

勞動基準法相關事項、法令疑義諮詢
工作規則審核、勞動契約核備
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處分
天災事變延長工時、停止假期備查
事業單位實施無薪休假通報事項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科員



中場休息



人員處理表電子表單系統說明



01.本案緣起

簡報流程

02.提醒事項 03.系統操作說明



01 本案緣起



75%

50%

90%

70%

本案緣起

因應疫情及辦公
模式衝擊

計畫結案需求表單流程無法掌握

減少紙張耗用



02 提醒事項



新進/離職再任人員之加保
以人員處理表列印功能點選作為判斷依據

Tips

提醒事項

表單未開放退件及修正功能
退件及修改需重新起單

校務資訊系統授權帳號無法
簽核表單
如有授權需求，請至電子表單系統關卡
授權功能重新設定授權

先撤銷電子表單後，至刪除校務資訊系統
處理表，方得重新出具新處理表並起單

表單112年9月18日(一)上線
採電子簽核，屆時紙本配合關閉



人員處理表與電子表單系統介接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列印



03 系統操作說明



建立人員處理表
登入路徑：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

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計畫加入新人員



列印人員處理表
建立處理表後，至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
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列印



列印人員處理表
下拉選單選擇處理表項目 找到欲列印表單資料 勾選列
印，確認新聘/離職再任或續聘、電子表單起單人

專任列印之附件需上傳，其中契約書除上傳外另需列印紙本送文書組用印，
免再填具用印簽辦單。

Tips



聘用新進助理
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新聘人員作業(無員工編號者)
助理進用建檔 新聘人員維護 請人事室業務窗口開通員編



新進助理處理表列印
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列印新聘人員報表

Tips 免至計畫加入新人員重新建立處理表



離職再任助理處理表
曾任本校職務並有員工編號者，再聘任為助理時 請人事室
務窗口重啟員編權限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計畫加入新人員 列印人員處理表



電子表單操作平台
登入路徑：校務資訊系統 電子表單系統 待簽核表單



操作平台



表單簽核
個人、授權及代理人表單

平台功能簡介

申請紀錄查詢
表單起單及歷史申請
表單紀錄

簽核紀錄查詢

代理人設定

表單留存

關卡授權設定

請假之代理人設定

簽核關卡授權

計畫結案需求



建立電子簽核表單
人員處理表列印介面設定起單人
申請紀錄查詢 編輯 選擇陳核之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

上傳應檢附之檔案 預覽申請表 預覽流程 送出申請



選擇陳核之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

Tips 如僅點選計畫主持人，系統會預設陳核單位
主管；如兩者皆點選，表單除計畫主持人及
單位主管外會另外陳核受聘單位主管(計畫主
持人與聘用單位不同使用)



表單簽核
個人待簽核表單(授權及代理人表單簽核亦同)

可逕行點選同意/不同意後執行，點選該表單簽核動作以外
欄位可檢視內容及附件等相關資訊 Tips

若執行不同意，
需重新起單



簽核意見
表單內容可執行：(1)簽核動作

(2)輸入簽核意見
(3)上傳文件



檢視流程明細
表單內容之流程明細可檢視表單簽核歷程



批次簽核
待簽核表單 全部申請表 下拉選擇到人員處理表
全選同意 執行



查詢表單狀態
申請紀錄查詢/簽核紀錄查詢 關鍵字搜尋 瀏覽
確認實際簽核流程狀態



確認處理表是否審核
校務資訊系統平台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審核中處理表 審核時間



刪除處理表
校務資訊系統平台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畫人員維護 列印 刪除 刪除處理表/列印群組號



代理人設定

代理人設定(承辦人請假適用)：設定代理人及代理順位
Tips 系統自動判斷差勤系統是否請假



手動新增假單

新增假單：行事曆 選擇日期期間 新增代理人



關卡授權設定

主持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計室



關卡授權設定
授權關卡

人員處理表

選擇關卡

被授權人

授權時間

加註名稱(表單簽核顯示)



表單留存

聘任資訊

人員處理表

人員處理表

聘任資訊

結案需求檢附人員處理表影本

計畫項下聘任人員資訊



人員處理表留存
申請紀錄查詢/簽核紀錄查詢 關鍵字 搜尋 瀏覽 列印
人員處理表



計畫聘任資訊

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助理計劃薪資作業
參與計劃人員維護 薪資資訊(綜合)



人事業務說明



簡報流程

01.學校約用
聘僱宣導

03.約用人員
之兼職

02.臨時人員
聘僱宣導

04.博後及客座
聘僱宣導



01 學校約用聘僱宣導



學校約用聘僱作業提醒事項
單位進用人員，須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
依本校契約進用人員工作規則：

第7條：…經校長核准後依規定程序辦理僱用。
第8條：…遴選程序….遴選委員會(3人以上，含約評會或職評會委員1 人)
辦理複審。
新進人員試用3個月，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者正式僱用，並辦理提敘申請
作業。(依限遞送試用期滿考核表，俾辦理後續薪資審核作業)
不合格終止契約者，囿於資遣通報須依限報市府主管機關(違者罰鍰)，
請用人單位留意時效並提前簽辦校內相關資遣作業(須附具與當事人面談、
異動工作內容或教育訓練未果等書面輔導機制佐證文件）。



1.新聘作業(無員編者)初任本校職務

2.新聘作業(有員編者)曾任本校職務

3.約用日期調整

4.薪資作業調整



1.新聘作業(無員編者)

2.新聘作業(有員編者)

3.約用日期調整

4.薪資作業調整

簽/校長核准/內陞外補程序

(請於報到前3日作業)用人單位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1.新聘人員作業(無員工編號者) ○ ○
2.助理進用建檔 >>人事室開通員工編號
3.參與計畫人員維護列印(V新聘)報到資料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1.填寫報到相關表件及主管核章後，彙集PDF檔上傳至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其它1
 進用簽呈影本1份、契約進用人員契約書1式4份、個人資料表(含大頭照)1份、最高

學歷影本(請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名)1份、具結書、勞健保加保申請單、眷屬依
附健保加保單

2.紙本簽名及核章後遞交人事室：
 契約書、職章「校內轉帳通知單」

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
承辦人簽核/點選主持人(二級主管)/執行

人事室簽核/即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主持人(二級主管)簽核/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人事室簽核/主計室/研發或秘書處/
回人事室/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新進人員試用3個月，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者正式僱用，並辦理提敘申請作業。
※不合格終止契約者，囿於資遣通報須依限報市府主管機關(違者罰鍰)，請用人單位留意時效並提前簽辦校內相關資遣作業(須附
具與當事人面談、異動工作內容或教育訓練未果等書面輔導機制佐證文件）



1.新聘作業(無員編者)

2.新聘作業(有員編者)

3.約用日期調整

4.薪資作業調整

簽/校長核准/內陞外補程序

(請於報到前3日作業)用人單位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1.助理計劃薪資作業/參與計畫人員維護/計畫加入新人員 ●
2. 列印(V離職再任並填列工作內容，即可列印報到所需表件)

1.填寫報到相關表件及主管核章後，彙集PDF檔上傳至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其它1
 進用簽呈影本1份、契約進用人員契約書1式4份、個人資料表(含大頭照)1份、最高

學歷影本(請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名)1份、具結書、勞健保加保申請單、眷屬依
附健保加保單

2.紙本簽名及核章後遞交人事室：
 契約書、職章「校內轉帳通知單」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
承辦人簽核/點選主持人(二級主管)/執行

※提醒：試用期滿(3個月)考核/提敘申請作業

人事室簽核/即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主持人(二級主管)簽核/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人事室簽核/主計室/研發或秘書處/
回人事室/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新進人員試用3個月，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者正式僱用，並辦理提敘申請作業。
※不合格終止契約者，囿於資遣通報須依限報市府主管機關(違者罰鍰)，請用人單位留意時效並提前簽辦校內相關資遣作業(須附
具與當事人面談、異動工作內容或教育訓練未果等書面輔導機制佐證文件）

人事室開通員工編號



1.新聘作業(無員編者)

2.新聘作業(有員編者)

3.約用日期調整

4.薪資作業調整

※提醒：若為離退人員，請遞交核章後之紙本勞健保退保單及職章至人事室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1.助理計劃薪資作業/參與計畫人員維護/約用日期調整 (原薪資不變)
2.點選列印 ●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登入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
承辦人簽核/點選主持人(二級主管)/執行

人事室簽核/即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主持人(二級主管)簽核/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人事室簽核/主計室/研發或秘書處/
回人事室/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1.新聘作業(無員編者)

2.新聘作業(有員編者)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1.助理計劃薪資作業/參與計畫人員維護/薪資調整 (聘用日期不變)
2.點選列印 ●

單位經費校控經費

登入電子表單系統/待簽核表單/
承辦人簽核/點選主持人(二級主管)/執行

人事室簽核/即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主持人(二級主管)簽核/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人事室簽核/主計室/研發或秘書處/
回人事室/完成薪資審核作業

3.約用日期調整

4.薪資作業調整



02 臨時人員聘僱宣導



臨時人員聘僱系統
• 適用對象：屬臨時僱用且無專職之部分時間工作人員，適用勞基法且具

聘僱關係，按日或按時支給工資。

• 工作型態如下：
1. 正常的工作時間內，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工時少於8小時)

2. 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工作時間制度，亦即約定每週(每月、或特

定期間內)總工作時數，但每週(每月、或特定期間)內每日工作時段及

時數不固定

3. 分攤工作的安排，如兩人一職制
★規定：「勞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則」、「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臨時人員之進用

• 下列人員不得聘僱為本校臨時人員：
1. 編制內教職員工(含技工、工友)
2. 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
3. 學校約用人員及專任之專題計畫約用人員
4. 同一計畫項下之兼任人員(含獎助生或兼任助理)
5. 本校各級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僱用

6. 有「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第4點及「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29、30條所列之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情事之一者

• 聘任人員若為外籍人士，需先申請聘僱工作許可!

校內外有專職工作之人員



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

資料位置：人事室首頁/人員進用/任用查閱犯罪紀錄作業

為維護校園安全，防範契約進用人員有不適任情事，辦理本校契約進用人員有無
不得僱用情事查詢作業

將「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30條等規定，
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各款情事納入甄選簡章

收受報名表時併請應甄者繳交書面「同意書」與「具結書」

於進用前，由各單位至教育部「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進行查詢作業!
(https://unfitinfo.moe.gov.tw/query/logon.jsp)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

• 教育部因應109年6月30日教師法及相關子法修正施行，特建置「各教育場域不適
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

• 配合「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之修正

• 通報查詢系統提供各學校辦理校園不適任人員通報，並整合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
資料庫

【含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資料庫、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全國幼兒園

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通報查詢系統、全國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資料庫

及其他學校人員不適任資料庫】之資料提供查詢!



請一級單位申請教育部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查詢系統權限」



請一級單位申請教育部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查詢系統權限」

 所屬一級單位同仁填妥「申請教育部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查詢系統權限表」

(https://person.site.nthu.edu.tw/p/404-1066-213439.php?Lang=zh-tw)，經一級單位主

管核章後，以電子郵件回傳人事室彭小姐(pengtj@mx.nthu.edu.tw，分機31378)

 人事室審核通過後，將以電子郵件提供申請人「一組查詢」帳號及密碼，該一級單

位所屬系所等單位，亦可使用相同之帳號密碼至前述系統進行查詢

https://person.site.nthu.edu.tw/p/404-1066-213439.php?Lang=zh-tw
mailto:pengtj@mx.nthu.edu.tw%EF%BC%8C%E5%88%86%E6%A9%9F31378


臨時人員之進用
• 作業程序：工作開始前 1週至系統申請，同時上傳相關文件，
經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或其授權人）同意(最遲應於工作
日前３日完成審核）

例如： 112年10月3日起聘，系統最晚應於112年10月1日

完成審核！

• 差勤管理：參考進用研究助理之差勤控管規定
例如：應置備勞工出勤紀錄並記載至分鐘、每日休息時間等

★規定：「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臨時人員之差勤管
理注意事項」

校務資訊系統

人事業務系統

計畫差勤及臨時工時
登錄系統

臨時人員聘僱
系統

系統路徑



臨時人員聘僱案常見之實務案例1
⮚ 資格條件
(1) 到任時有專職工作

★進用前主動告知校方並經校方簽准同意後，才可進用，以維勞雇雙方權益

(2) 領有月退休金（俸）之退休（職）軍公教人員

★進用前主動告知聘用單位並與人事室確認相關事宜，避免影響領受月退休

金（俸）之權利

(3) 屬「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人員，不可進用!

★性平條款

★進用前至教育部「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查詢!



臨時人員聘僱案常見之實務案例2
⮚工資
聘僱系統『工作薪資』欄位，係以『時薪』為單位，如超過基本工資時薪176元
之3倍時(亦即高於528元)，系統會出現提醒功能，確認時薪無誤後，再按下『確
認』鍵才能送出申請案

★因『時薪』的金額會連動到勞保投保級距及其對應所需負擔之保費(自提及公
提)，爰建請單位務必注意，以維護勞雇雙方權益



臨時人員之進用

• 臨時人員之新聘、聘期縮短等作業，請至校務資訊系統作業

為使各位同仁更明瞭相關作業

方式，本室另行製作臨時人員

聘僱作業之操作投影片，置於

本室首頁之臨時人員專區，敬

請各位同仁卓參。



03 約用人員之兼職



約用人員兼職規定

• 依據本校契約進用人員工作規則第13條及其他相關規定:

 學校約用人員與專題計畫人員於約用期間，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如因業務需
要經專案簽准【兼職申請專案簽核單】，得於校內兼任其他相關計畫工作人員，
至多不得超過二個

 約用人員於辦公時間內從事兼職，每月支領之兼職及工作酬勞總額，合計不超
過其薪給總額之三分之一，另每週併計不得超過4小時，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
(各計畫主持人得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自行訂定管理規定，並由各單位監督控管)

 兼職起始日前完成核定，俾符合行政程序



兼職申請專案簽核單

表單位置：人事室/表單下載/「學校約用人員(技術助理/行政助理/約
僱管理員、職代等)」進用相關表格/3兼職簽核單

Tips

 兼職國科會計畫請於『兼職事項』註明：該員係與

計畫性質相關之講師、助教或相當級職之人員且確

為計畫所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兼職期間不可逾專職期間

 例:專職期間為112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則

兼職期間只能為上開聘期範圍內，若單位申請113

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之兼職，則不同意!

請留意相關規定



04 博後及客座聘僱宣導



專題計畫約用人員：博士後研究聘任應附資料

報到注意事項及相關文件下載路徑:

人事室網頁/ 表單下載/ 「專題計

畫人員(博士後研究)」進用相關表

格/ 專題計畫人員報到(博士後研

究)-到職單暨報到所需文件



專題計畫約用人員：博士後研究聘任應附資料

注意事項:

• 博士學位若為外國學歷，需經駐外使館驗證

• 若需提敘年資，須另附服務證明/離職證明

• 聘僱依據（EX. 計畫核定清單/經費配置表）

• 外籍博後應另附居留證(工作簽證)、護照、

勞動部工作許可(工作證)或就業金卡之影本



專題計畫約用人員：博士後研究表單流程

聘僱單位 人事室
(表單審查、加保)

主計室
文書組
衛保組

製卡承辦人

研發處
聘僱單位
(上傳用印
後契約書)

人事室
承辦人

新聘人員

續聘人員

聘僱單位 人事室
(表單審查、加保) 研發處

聘僱單位
(上傳用印
後契約書)

人事室
承辦人

主計室
文書組

※契約書須另送文書組用印
※健檢報告須另送衛保組

※契約書須另送文書組用印



• 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案件審核時間約需2個月，請申請人

務必提早送件，避免影響受延攬人起聘日及相關權益。

• 若聘僱外籍人士，請於國科會核定後，儘速申請聘僱工作許可，

避免影響勞動部/教育部核定之聘僱期間。

• 聘書維持紙本致送，請受聘人簽名後併同到職單回傳人事室。

• 「專題」與「客座」博後之間身分變動係以新聘流程辦理。

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注意事項



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聘任應附資料

報到注意事項及相關文件下載路徑:

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 「國科會延

攬客座科技人才」進用相關表格/

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到職注

意事項



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聘任應附資料

注意事項:

• 博士學位若為外國學歷，需經駐外使館驗證

• 聘僱依據（國科會核定函及核定清單）

• 外籍博後應另附居留證(工作簽證)、護照、

勞動部工作許可(工作證)或就業金卡之影本



聘僱單位 人事室
(表單審查、加保)

衛保組
製卡承辦人

人事室
承辦人

新聘人員

續聘人員

聘僱單位 人事室
(表單審查)

人事室
承辦人

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表單流程

※健檢報告須另送衛保組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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